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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工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8

董 事 會 決 議 公 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於2026年6月18日以書面形式發出會議通
知，於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本行總行召開會議。會議應出
席董事13名，親自出席13名。高級管理層成員列席會議。會議的召開符合法律法規、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以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會議由廖林董事長主持召開。出席會議的董事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 關於為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投保責任險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3票，同意1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 關於審議《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推薦與提名董事候選人規則（2026
年版）》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3票，同意1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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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劉芳女士在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相關專門委員會任職
的議案

議案表決情況：有效表決票13票，同意1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公司章程》《董事會議事規則》等規
定，為確保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會正常運作，董事會審議批准劉芳女士擔任董事會
戰略委員會、社會責任與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美國區域機構
風險委員會委員。

以上任職與劉芳女士的非執行董事任職同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26年6月26日

於本公告刊發時，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廖林先生、劉珺先生、段紅濤先生和王景武先生；非執行董事董陽
先生、鐘蔓桃女士和劉芳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德霖先生、赫伯特•沃特先生、莫里•洪恩先生、陳關亭先生、
李偉平先生和李金鴻先生。


